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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全

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

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

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这为我

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明确了目标、任务和要求。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确保社会公平和正

义、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制尊严、保护人权等方面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科学配置检察权，进一步规范检

察权，建立起权责清晰、有利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

行的有中国特色的检察体制，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力的独立性

和公正性，提高检察效率和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强化检察的权

威性。

批捕权和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活

动中，居于一个承前启后的诉讼地位，承前是指承接公安机关

侦查终结的案件，启后是指提起公诉启动法庭审理。开展捕诉

活动虽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遵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常

常遇到诸如对法律指向的涵盖、对法律条件的广义和狭义的理



解以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阙如等不好把握、不好处理的问题。一些

同志，特别是一些刚刚从事检察工作的同志，操作起来感到有一定困

难。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组织我院的一些长期工作在刑检部门、经验丰

富的同志组成编写小组，在参阅了大量书籍的基础上，对多年来特别是

修订后“两法”实施以来的办案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思考后编写了这

本书，旨在对初任检察官和检察一线的新兵尽快掌握职业技能、提升职

业水平有所帮助。

本书在内容的编排上分为五个部分，即批捕、起诉、出庭公诉、抗

诉和改革尝试。本书的写作深入实际，结合案例，系统地讲解了检察工

作的方法、经验和技巧，突出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从而使读者

能够真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办案的过程，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编排的这些案例中所提的人名均为

化名，请勿对号入座）。为了突出这一特色，我们在编写过程

中，力求作到以下几点：

第一，贴近实践，突出案例。这些案例大多是从近几年我

们的办案人员所办案件中经过加工精选出来的，也有的是从报

刊杂志上刊登过的，力求这些案例贴近办案实践、工作实际和

读者生活。

第二，照顾体例。本书按照“经验———实践———经验”的

体例编写，在介绍每一问题时，先介绍普遍的办案经验，然后

通过列举案例来印证经验，阐述技巧。

第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在语言风格上力求做到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读者能够迅速掌握这些基

本经验和办案艺术。

应该说，这本书是我院运用“两法”开展检察工作的经验

总结。我们相信对于读者了解检察工作，特别是捕诉工作、为

理论研究提供详实的素材资料、以及对刑事检察部门更好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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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等方面会有所帮助。如果这些愿望能够实现，我们也就

会感到很欣慰了。

参加编书的人员都是我院的业务骨干，承担着繁重的业务工作，著

书工作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由于时间紧、业务水平不高、文字水平有

限，本书的观点、文字等方面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

正，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检察长：王炳祥

圆园园猿年圆月员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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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员章 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逮捕条件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和经常性的业务工

作，也是人民检察院开展侦查监督的重要途径。审查逮捕工作

包括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的审查和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

自行侦查的案件移送决定逮捕的审查，前者叫作审查批准逮

捕，后者称为审查决定逮捕。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严格依

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

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规

定明确了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

件：

员郾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圆郾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猿郾有逮捕必要。

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逮捕的这三个条件，是作好审查逮捕工

作的基础，是正确使用逮捕措施，保证批捕案件质量，正确履

行检察职责的一项基本功。

员郾员 正确理解“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



件，也是逮捕的证据要求，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实体的要

求，即“有犯罪事实”；二是对证据的要求，即“有证据证

明”。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不能抛开犯罪事实去孤立地

研究证据，更不能抛开证据去孤立地研究犯罪事实。“犯罪事

实”不是主观臆断或凭空想象的，而是必须“有证据证明”是

客观存在的、与犯罪有关的事实。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

当将二者结合起来，认真分析、研究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该是：

员郾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圆郾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猿郾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上述三种情况必须同时具备，在任何一种情况中存在问题

都不能认为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员郾员郾员 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发生了犯罪事实的含义：一是发生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包

括犯罪既遂、未遂、犯罪的预备、中止等情形，二是危害社会的

行为已达到犯罪的程度，即该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有没有

发生犯罪事实是审查逮捕工作中必须首先查明的问题。如果没

有犯罪事实而适用了逮捕措施，就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是要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有犯罪事实，可以是有证据证明有

数罪中的一罪，也可以是有证据证明有多次犯罪行为中的一次

犯罪行为，或者是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只要

有一个犯罪事实就可能符合适用逮捕措施的实体证明要求，如

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或者不能证明这

种危害行为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绝对不能批准或决定逮捕。

某镇派出所的两名联防队员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开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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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的司机神色慌张，便喝令其停车检查。三轮车司机见

状，不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逃跑。联防队员一面追赶，一面用

手机将情况报告给值班民警。值班民警开车追上农用三轮车

后，发现车上装载着十几台旧电机，盘问司机为什么不停车接

受检查，当时三轮车司机支支唔唔答不上来，民警产生怀疑，

让其开车到派出所接受审查。经连夜突击讯问，起初三轮车司

机说电机是买来的，但又拿不出发票等证据，至第二天凌晨供

认是偷来的。遂将电机送价格事务所鉴定，经鉴定价值 猿园园园

余元。派出所认为该农用三轮车司机已构成盗窃罪，将两名联

防队员的证言、电机的价格鉴定、司机的供述整理成卷，经县

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审查以后以“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没有批准逮捕。派出所认为该案犯罪嫌

疑人供认了犯罪事实，而且缴获了全部赃物并有权威部门的价

格鉴定，同时还有联防队员的证言，可谓“人赃俱获”，检察

院不批准逮捕是错误的。

那么，究竟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是否错误呢？我

们试作以下分析：从三轮车司机的供述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和辩解虽然是我国法定的七种证据之一，但是必须经过查证属

实，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由于证据本身不能证明自己是否真

实，因此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案的犯罪事实是由犯罪

嫌疑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予以证明的，但这一证据是否真实，并

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从本案的证据看：一是作为物证的电机是确实存

在的，虽然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的特征，但是它对犯罪事实起

不到直接的证明作用，无法和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可

能是盗窃来的，也可能是买来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正当途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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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是电机的价格鉴定，这一证据对于认定盗窃行为是否达

到犯罪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盗窃罪的数额较大、巨大都

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它证明的只是电机的价格，对是否发生了

犯罪行为也起不到证明作用，因此也无法证实口供的真实性。

三是联防队员的证言，虽然有两人作证，能够互相印证对方证

言的真实性，但是它证明的不是盗窃犯罪这一事实，而是农用

三轮车司机神色慌张，开车逃跑和旧电机没有发票等疑点。事

后，司机曾解释说：“半夜三更的”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

心里非常害怕，这时突然从路边出来两个人让我停车检查，他

们又没着装，我以为是抢劫的呢，心里更害怕，所以加大油门

逃跑”。这一解释符合一般人的心理特征，应该说其可信度是

比较高的。由此可见，该案现有的证据证明不了犯罪事实已经

发生。所以，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

在检察院的建议下，通过进一步侦查，查明旧电机确实是从某

市一表带厂购买的，且数量、型号完全一致。由于电机是从报

废的小型轧钢设备上拆下来的，每台售价 缘园元，没有入账，

而是入了“小金库”，所以没有开销售发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查明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审查逮捕

工作的关键。但是如果仅有犯罪事实存在是否就可予以逮捕

呢？还是不行的。仍以该案例进行分析，假如某市表带厂确实

丢失了十几台电机，且型号、数量与农用三轮车的完全一致，

但这一证据只能证明确实发生了盗窃犯罪行为，有证据证明发

生了犯罪事实，但是还不能证明该犯罪行为是农用三轮车司机

实施的，也就不能批准逮捕农用三轮车司机。

员郾员郾圆 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
所为

逮捕措施的适用对象是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此，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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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否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

所实施的，就成为了审查逮捕应当查明的关键问题。我国刑法

规定的各类犯罪中，大部分是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的，需要证

据证明的是犯罪事实，如伤害罪、绑架罪、诈骗罪等，还有一

部分犯罪有明显的犯罪事实，而需要查明的是该犯罪事实是谁

实施的，如杀人罪、盗窃罪等。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的制裁

总要千方百计地毁掉罪证，甚至伪造现场嫁祸别人。在司法实

践中，确实发生了犯罪事实但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事情时有

发生。究其原因，有的是侦查人员的错误造成的，也有的是出

于种种原因故意替代他人承担刑事责任。为了防止错捕和冤、

假错案的发生，仅仅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是不行的，还

必须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确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员怨怨员年源月圆日晚，武汉市汉阳动物园湖中发现一具中年

女尸，经尸体检验系被杀死后推入湖中的。在现场收集到苑枚

烟蒂，其中有猿枚金芙蓉牌香烟的烟蒂，并且圆枚验出沾有 粤

型血的唾液。经调查，查明被害中年妇女系武汉市汉正街做服

装生意的余某。员怨愿愿年夏天，她曾和原是武汉内燃机厂工人

后来“下海”经商的吴鹤声有过交往，并曾向母亲、妹妹等人

表示想和吴结婚，但吴某对她态度冷淡。就在余某被杀的当天

下午员远时许，两人还接触过。经讯问吴鹤声，吴承认员怨愿愿年

其妻因脑溢血不幸去世，母亲年事已高，小儿子还小，亟需有

人照料，因此考虑续弦。这年夏天，他认识了余某，两人有过

一段交往，但后来了解到自称已离异的余某不但没有和丈夫离

婚，而且还有一个小女儿，于是拒绝再和她交往，两人就此分

手。两年之后，员怨怨员年源月圆日员远时许，余某突然找上门来，

说是想去广州办一个服装加工厂，自己孤身一人，想请吴鹤声

同赴广州，以求发展。但吴的事业当时发展得不错，而且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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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再婚事宜，在婉言拒绝了余某的要求后，客气地将她送走

了。余某走后，两人再也没见面。但是，提取吴某血液进行化

验，其血型为 粤型，与现场收集的金芙蓉牌香烟的烟蒂上所

沾的粤型血唾液相吻合。因此，公安机关怀疑吴某是否为了

摆脱余某的纠缠铤而走险。在缘月苑日、愿日两天一夜的审讯

中，吴某承认自己杀过人。对于“杀人经过”吴某有几种不同

的供述：一是在翠柳堤将余某掐死后推入湖中；二是在龟山上

用水果刀将余某杀死，推到山下；三是两人乘车到汉阳动物园

翻墙入园，在湖边发生争执后，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朝余某头部

猛砸一下后，将其推入湖中。据此，员怨怨猿年 苑月 圆猿日，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吴鹤声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员怨怨苑年苑月，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局抓获了连环杀人犯丁

剑鸣。在连续供出两起杀人案后，丁剑鸣还交待：员怨怨员年前

后，他在汉阳动物园将一女子杀害后推入湖中，这一供述与余

某被杀案基本吻合，尤其是他供述的被害人手提包中的物品，

与余某手提包内的物品一致。员怨怨怨年员圆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根据吴鹤声的申诉，判决吴某无罪。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此案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有余某

的尸体，经尸检认定确系他杀并有现场勘验报告。但是，这一

犯罪行为是谁实施的呢？其证据除了两枚有沾 粤型血唾液的

烟头之外，吴某的口供则是惟一的“有罪”证据。而在社会群

体之中，粤型血并非吴某一人独有，因此，作为证明吴某到作

案现场的惟一物证，即沾有粤型血唾液的烟蒂不具备排他性，

也就是说排除不了是其他人遗留在现场的。况且，现场收集的

烟蒂有苑枚，只有其中的两枚与吴某的血型相吻合。

前面我们讲过，物证的特点是客观性强，但联系性差。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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